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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人口有協助之需要時，主動提供協助或通知權責機關處理，有具體

事蹟，並於家戶訪問服務意見表內註記詳實可供稽考者，每半年累計達

【二十件】者，【嘉獎一次】，並以【嘉獎三次之範圍】為度；其每半

年未達【二十件】者，得併入下半年敘獎。但不得跨年度計算。

發現涉外犯罪情資，立即通報查處因而破案者，其舉發情資案件，得併

同實際破獲案件從優獎勵。

警察局相關人員每半年推展外勤區訪問服務工作期間，認真盡責，未發

生重大缺失者，業務承辦人嘉獎二次一人，業務主管或股長嘉獎一次一

人。

外勤區員警於辦理外來人口訪問服務工作期間，如敷衍塞責，或對上級

交查之案件，未落實查報，致損害外來人口權益者，除依規定議處外，

並追究相關人員行政監督不周責任。

外勤區之外事員警尚未派充前，其代理人於代理期間之行政獎勵，依各

警察機關職務代理人獎勵原則辦理。

專業警察機關或未設警察分局之地區警察局執行外事警察勤（業）務時，

得準用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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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本署96年7月31日第11次重要工作管制會議主席裁示事項。

本署96年6月23日警署戶字第0960089602號函。

本署96年7月16日警署戶傳字第0960716-1號通報。

本署96年7月17日警署戶傳字第0960717-1號通報。

本署96年7月18日警署戶傳字第0960718-1號通報。

本署96年7月26日警署戶傳字第0960726-1號通報。

本署96年7月28日警署戶字第096103879號函。

本署97年11月14日警署刑防字第0970131612號函。

貳、目的：

鑒於轄區出獄人口行蹤掌握不易，為有效整合轄區出獄人口訪查通報與

督導作為，本計畫律定應加強實施訪查之出獄人口係指【毒品、搶奪、

竊盜】等三大類，藉以強化治安基礎，特律定本實施計畫。

參、具體作法：

為強化對於轄區出獄人口之掌控，警勤區員警初次接獲前項通知後，

應比照新遷入人口，於7日內過錄相關資料，並以電腦清查列印最新前

科素行資料，分別依記事記事二建卡列管。

對於轄區出獄人口之初次訪查，應比照新遷入人口做法於接到相關文

書後【7日內】實施查察，伺機關懷，勉勵其悛悔向上，爾後半年內暫

依記事一，每個月至少訪查1次，以強化對於出獄人口之掌握。〈100

警特四〉

另對於毒品、搶奪及竊盜出獄人口於出獄後，【前4個月】每個月提高

為查訪【2次】，爾後每個月查訪【1次】，俾確實瞭解轄區治安顧慮

內政部警政署轄區出獄人口
通報與訪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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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之動、靜態資料及轄區狀況。

做法如下：

屢查不遇之出獄人口應實施約定查察。

發現未居住本轄時，記事一（治安顧慮人口）應依治安顧慮人口作

業規定通報與聯繫。

發現未居住本轄之記事一、記事二人口，均依訪查未遇行方不明方

式，通報戶政事務所。

訪查發現轄區出獄人口戶籍遷移，應立即通報他轄列管；受理他轄通

報轄區出獄人口遷入（暫住）者，應比照前開規定辦理。

請規劃巡邏、臨檢或聯合勤區查察等組合警力勤務，全面清查轄區空

屋、工（草）寮、招待所、出租公寓、旅（賓）館、運動場、公園、

廟宇、車站等治安顧慮場所，以掌握轄區治安狀況。

盤查身分發現警用行動電腦出現警告訊息時，應注意加強盤查可疑狀

況，並進一步回報勤務機構以警用電腦連線查詢，鑑別是否為治安顧

慮人口，並依規定應將盤查所得資料與執勤時間、地點、使用交通工

具車號、同行之人等相關情資，通報原戶籍地警察機關，俾使掌握轄

區治安相關人口實際活動情形，「通報表」（詳附表1「略」）。

訪查轄區出獄人口發現有毒品前科時，應依「強化應受尿液採驗人口

實施計畫」辦理尿液採驗工作。

發現可疑施用毒品人口，應確實執行「訪疑帶驗」方式，增加調驗

頻率，以收成效。

發現通報出獄人口非屬所轄，請立即依戶役政系統查明管轄單位

後，轉知轄區單位並副知本署。

肆、督導與獎懲：

各級幹部實施戶口督導抽查或複查時，應將轄區出獄人口列為動態查

察必查對象。

為確保本計畫執行成效，轉化戶口督導為督（帶）勤強化作為，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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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如次：

各縣市警察局：

戶口科（課）：建立轄區出獄人口記事一資料名冊，業務督導分

配表同時註明，應隨同勤區前往訪查記事一之資料（每表6戶）。

警察局各級督導人員：督導時以督（帶）勤方式，前往記事一住

居所實地訪查，同一張督導表得跨越不同警勤區範圍，無法直接

查察時，得註明間接查察訪查情形。

各分局：

戶口組：

建立轄區出獄人口記事一、記事二資料名冊，業務督導分配表

同時註明，應隨同勤區前往訪查記事一、記事二之資料（每表6

戶）。

彙整警勤區轄區出獄人口記事一、記事二資料，協調司法文書

承辦人查詢刑事知識庫，依最新出獄人口資料，正確改列記事

一、記事二，以管制毒品、搶奪及竊盜出獄人口資料。

分局各級督導人員：督導時以【督帶勤方式】，前往轄區出獄人

口記事一、記事二住居所實地訪查，同一張督導表得跨越不同警

勤區範圍，無法直接查察時，得註明間接查察情形，訪查未遇

時，請警勤區依規定註記於【腹案計畫表】，並改以約定查察方

式實施。

各分駐（派出）所：

資料整理：掌握轄區出獄人口記事一、記事二名冊及犯案資料、

對於入出獄狀態不明時，負責協調分局有查詢權限人員依規定提

供資料。

所長：除依督導分配表實施現地督導外，對於分局以上督導人

員訪查未遇住戶，帶同勤區前往實施約定查察，約定查察仍未遇

者，責由警勤區依規定通報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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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勤區員警對於治安人口訪查與掌控情形，列入績優警勤區遴選重要

參考。

獎懲：

督導發現警勤區員警對出獄人口未依規定註記、列冊者每漏列1名，

依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予以【申誡一次】。

警勤區員警對出獄人口未依規定實地訪查者，依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申誡一次】，每月上限以【申誡三次】為限。

發現毒品戒治人口暫居本轄者應依強化應受尿液採驗人採驗實施計

畫，辦理獎懲，督導人員以督帶勤方式隨同實施者，比照原獎懲規

定減半敘獎。

其他獎懲事項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表、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

及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辦理。

督（帶）勤時，如分駐（派出）所轄區出獄人口未達6筆，得逕依地

區特性，改查其他記事一、記事二或拜訪轄區重要人士方式辦理。

本案執行人員【每3個月】依獎勵標準（詳附表2「略」）辦理獎

懲。

伍、協調聯繫：

各縣市警察局應指定專人於每日上午11時連線本署知識網，查看新增

出獄人口資料。

各縣市警察局承辦人員，如有職務異動應依規定填具「權限申請表」

辦理權限調整、異動，逾期權限經取消者，另敘明原因報本署重新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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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本署98年度施政計畫。

貳、督導變革：

本項年度戶口勤（業）務督導計畫，自去（97）年起配合精簡督考原

則，改為每年辦理1次。督導範圍含括全般業務職掌範疇。

關於專案工作，如失蹤人口查尋及社區治安（六星計畫）……等項

目，仍採個別計畫、個別督導、專案評核之方式辦理。惟為求精簡乃

併入本案督導期程辦理。

本署戶口查察督導自去（97）年起改稱「戶口勤（業）務督導」。

參、目的：

考核、追蹤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執行戶口勤（業）務全般狀

況。

瞭解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執行勤區查察工作之效能，並檢討策

進，以達成考核、導正之目的。

藉輔（督）導與座談，宣導推動本署戶口變革工作，發現問題、溝通

觀念、統一作法。

主動發掘員警具體優良事蹟，以激勵士氣。

肆、對象：訪視各警察局、分局各級督導人員及業務承辦人，並隨機抽核（

訪）警勤區員警或住戶。

伍、督導重點：

依督導評核基準表規定事項辦理。

內政部警政署98年度戶口勤
（業）務督導計畫



332

瞭解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對戶口一般及重點業務之推展狀況、

組織學習、管考情形與執行成效。

陸、督導方式：

【資料檢核】。

【現地訪視】。

【口頭考詢】。

柒、督導程序：

對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全般業務狀況督訪。

以抽籤方式，決定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受督導之一個分局。

至分局實施督考，並視實際需要，至相關之二個分駐（派出）所訪

視。

依督導評核基準表（如附表1-1）逐項檢核。

捌、督導編組：

由本署戶口組人員分編4組，辦理督導事宜，督導人員編組行程配當表詳

如附表1-2（略）。

玖、評比組別：依地理環境及援往例，區分為甲、乙、丙、丁4組：

甲組：臺北市、高雄市、臺北縣、臺中市、桃園縣、高雄縣等警察局。

乙組：臺中縣、彰化縣、臺南縣、臺南市、雲林縣、屏東縣等警察局。

丙組：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嘉義縣等警察局。

丁組：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

警察局。

拾、獎懲規定：

行政獎勵：

團體部分（須達80分以上），依評比組別督導成績，各組各取績優

單位前2名，分別頒發獎牌1面及行政獎勵，獎勵額度如下：

第一名：

警察局戶口課（科）長、承辦股長（專員）、協辦人員3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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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獎一次】；承辦人【嘉獎二次】。

受檢分局分局長、業管副分局長各【嘉獎一次】；業務組長、

承辦人各【嘉獎二次】。

受檢分駐（派出）所正、副所長各【嘉獎一次】；警勤區員警

各【嘉獎二次】。

第二名：

警察局戶口課（科）長、承辦股長（專員）、承辦人、協辦人

員2人各【嘉獎一次】。

受檢分局分局長、業管副分局長、業務組長、承辦人各【嘉獎

一次】。

受檢分駐（派出）所正、副所長、警勤區員警各【嘉獎一

次】。

個人部分：督導人員、業務承辦人、警勤區員警等優劣事項，依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等相關

規定辦理。團體部分雖未列績優單位，惟個人辦理或執行業務工作

認真盡職，著有績效者，依本署督導通報，按權責據以辦理獎勵事

宜。

督導成績未達80分之警察局，不予獎勵。

績優單位受檢之警勤區員警如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該警勤區員警

不予獎勵，受檢之分駐（派出）所如有2警勤區員警均受申誡以上之

處分者，該分駐（派出）所所長、副所長不予獎勵。

懲處：

督導成績未達60分之警察局戶口課（科）長、承辦股長（專員）、

承辦人各【申誡二次】，各受檢分局分局長、業管副分局長、業務

組長、承辦人比照辦理。

無故規避督導者及經抽核警察局、分局各級督導人員督導不實者，

均依相關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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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金：

團體部分：為激勵員警團隊工作士氣，各組取績優前2名頒發團體獎

勵金，第1名3萬元、第2名2萬元。

個人部分：受督導特優員警及相關人員，各核發工作獎勵金新台幣2

仟元。

拾壹、附則：

本計畫有關獎懲部分均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規定辦理，團體暨個

人獎勵金依「本署核發各警察機關工作績優人員獎勵金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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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內政部警政署 98年度「落實家戶訪查，強化勤區經營」督導評核基準表 

受 督 導 

單    位 

警察局 

分局 

分駐所（派出所） 

日  期 年   月   日 
實得 

分數 
 

督  導  人 

簽      章 
 

項目 配分 督   導   重   點 評    核    標     準 任務區分  
本 署 業 務 
單     位 

壹 
、 
縝 
密 
規 
劃 
勤 
務 
、 
積 
極 
執 
行 
訪 
查 
 
 
 
 
 
 
 
 
 
 
 
 
 
 
 
 
 
 
 
 
貳 
、 
掌 
握 
治 
安 
人 
口 
、 
消 
弭 
犯 
罪 
根 
源 

10 
 
 
 
 
 
 
10 
 
 
 
 
 
 
15 
 
 
 
 
 
 
 
 
 
 
10 
 
 
 
 
 
 
 
 
 
 
10 
 
 
 
 
 
 
10 
 
 
 
 
 
10 

一、 全面清查過濾： 
利用本署資訊系統，以電腦列管

資料，全面清查、過濾、建檔，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記事一)及最近
5年有犯案資料(記事二)人口列管
情形。 
 

二、 以勤區查察勤務加強訪查密度： 
對易再犯案之人口，有無增加勤

區查察時數、規劃查巡合一或聯

合查察勤務，強化轄區訪查密度

。 
 
 

三、 掌握治安顧慮人口動態： 

勤區查察以訪查治安顧慮人口、

記事人口為優先，所得資料依規

定輸入電腦建檔（勤查系統、治

安顧慮人口系統）。另員警執行各

項勤務查有治安顧慮人口資料，

應輸入本署治安人口處理系統建

檔。警勤區員警應隨時進入電腦

核對治安顧慮人口動態資料，以

掌握其行蹤。 

 

四、 掌握轄區出獄人口動態： 

轄區出獄人口治安類（搶奪、毒

品、竊盜）、非治安類（一般出獄

人口）訪查情形。 

 

 

 

 

 

 

 

一、 實地督訪治安顧慮、轄區出獄人

口： 

結合督帶勤或聯合查察警力，訪

查轄區治安顧慮人口、轄區出獄

人口、記事一、二人口（每次至

少 3名），研判訪查結果分析有無

再犯可能，並提出解決方案。 

二、 關懷防制再犯： 
治安顧慮人口（含轄區出獄人口

）警勤區員警及刑責區偵查佐每

月訪查一次，以瞭解生活言行、

工作交往、經濟狀況等，並予以

關懷、鼓勵，防止再犯。 
三、 熟悉靜態資料： 

1、抽核 5名警勤區員警，未進入電腦核對治安顧慮人
口動態資料或連續 7日以上未查看勤區查察處理系
統新增訊息者，每名扣 1分。 

2、抽核 5名警勤區員警，檢視系統是否有不符之列管
人口，或分局尚未依規定完成改列作業之情形，每
名扣 1分。 

3、本項由本案承辦人，於督考期程內檢視本署上述 2
項應用系統資料庫之資料，進行評核。 

 
 
1、 抽核 5名警勤區員警，檢視勤務分配表及勤查時數
月報表，員警每月勤查時數是否符合規定，當月勤
查時數不足者，是否依規定於次月補足；是否規劃
查巡合一或聯合查察勤務，不符規定每名扣 1分。 

2、 另由本案承辦人，於督考期程內抽 5名警勤區員警
，檢視本署勤查系統資料庫之資料，勤查腹案日誌
表及所長新增訊息確認情形進行評核，未依規定者
每名扣 1分。 

 
 
 
1、 刑責區偵查佐每月應訪查治安顧慮人口 1次，訪查
完畢應於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輸入訪查經過，抽
核 5名偵查佐上述規定執行情形，不符者每名扣 1
分。 

2、 警勤區員警每月應訪查治安顧慮人口 1次，訪查完
畢應於勤查系統、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輸入訪查
經過，抽核 5名警勤區員警上述規定執行情形，不
符者每名扣 1分（由本案承辦人，於督考期程內抽
5名警勤區員警，檢視本署勤查系統資料庫之資料）
。 

3、 抽核 5名刑責區偵查佐轄內治安顧慮人口名冊，核
對警勤區員警轄內治安顧慮人口名冊是否相符，不
符者每名扣 1分。 

 
 
 
 
1、 轄區出獄人口治安類（搶奪、毒品、竊盜），前 4
個月每月應訪查 2次，爾後每月訪查 1次，並將訪
查內容輸入勤查系統或治安顧慮人口系統。抽核 3
名警勤區員警，檢視本署勤查系統資料庫之資料，
不符規定者，每名扣 1分。 

2、 一般出獄人口，出獄前半年內暫依記事一每個月至
少訪查 1次，以強化對於出獄人口之掌握，並將訪
查內容輸入勤查系統。由本案承辦人，於督考期程
內抽核 5名警勤區員警，檢視本署勤查系統資料庫
之資料，不符規定者，每名扣 1分。 

3、 警察局、分局是否每月至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項
下轄區出獄人口子系統列印該月份出獄人口名冊，
並函文交辦分局、分駐派出所執行訪查，抽查 2個
月份資料，無者每月扣 1分。 

 
 
 
1、 抽核 5名治安顧慮人口，有無整合督導警力並依本
署規劃訪查密度由督導人員以督帶勤方式現地督訪
治安人口，偵查佐、警勤區員警未依規定者每名各
扣 1分。 

2、 全面規劃以督帶勤方式訪查治安顧慮人口。經分析
提出解決方案酌予加分。 

 
 
 
 
 
 
1、 實地督導抽核 5治安顧慮人口（含轄區出獄人口）
，98年有無依規定實施訪查之資料可稽，經追查未
能實地實施訪查者，刑責區偵查佐、警勤區員警每
名各扣 1分。 

 
 
 
 
 

分局、警勤區

員警 

 

 

 

 

分局、分駐（

派出）所、警

勤區員警 

 

 

 

 

 

警察局、分局

、刑責區偵查

佐、警勤區員

警 

 

 

 

 

 

 

 

警察局、分局

、分駐（派出 

）所、刑責區

偵查佐、警勤

區員警 

 

 

 

 

 

 

 

警察局、分局

、分駐（派出 

）所、刑責區

偵查佐、警勤

區員警 

 

 

 

刑責區偵查佐 

、警勤區員警 

 

 

 

主辦：戶口組 

協辦：刑事警察局 

 

 

 

 

主辦：戶口組 

協辦：刑事警察局 

 

 

 

 

 

 

主辦：刑事警察局 

協辦：戶口組 

 

 

 

 

 

 

 

 

 

主辦：戶口組 

協辦：刑事警察局 

 

 

 

 

 

 

 

 

 

 

主辦：刑事警察局 

協辦：戶口組 

 

 

 

 

 

 

主辦：刑事警察局 

協辦：戶口組 

 

 

 



336

 

 
 
 
 
10 
 
 
 
 
 
 
 
 
 
 
 
 
 
5 
 
 
 
 
 
10 

 

對轄內治安顧慮人口為優先（含

記事一、二人口），考詢是否熟悉

其姓名、住址、特徵及生活狀況

。 
四、 主動通報協尋、即時查催資料： 
     對屢查不遇(2次以上)治安顧慮人

口（含轄區出獄人口、記事一、

二人口），應以書面或電話與受查

訪人約定時間查訪，如受查訪人

行方不明應通報協尋，並進入本

署治安人口處理系統查詢行蹤，

或發現他轄治安顧慮人口，陳報

分局建入電腦協管。 
警勤區員警對新遷入人口，經電

腦過濾前科素行，如係治安顧慮

人口，而未接獲他單位或系統通

報者，應立即查催管制單位。 
 
五、 定期研判分析： 

針對轄區治安顧慮人口每半年分

析研判一次，並將結果註記於治

安顧慮人口分析研判報告表，陳

報警察局備查。 
 

六、 績效卓越之警勤區： 
針對掌握治安顧慮人口、轄區出

獄人口、記事一、二人口，能掌

握動態及於再犯後立即協助破案

。 

管治安顧慮人口、記事一、二人口，考詢是否熟悉
其姓名、住址、特徵及生活狀況等資料，不熟悉者
每名扣 1分。 

 
 
 
1、抽核 2名警勤區員警、3名刑責區偵查佐，未依規定
通報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者，每名扣 1分。 

2、抽核 5名警勤區員警，對屢查不遇左述人口，未依
規定實施約定訪查者，每名扣 1分。 

 
 

 

 

 

 

 

 

 

 

 

 
 
1、警勤區員警及刑責區偵查佐應定期聯繫，抽核 3名
未依規定者每名各扣 1分。 

2、治安顧慮人口每半年分析研判一次，抽核 1個分局
未依規定辦理者，扣 2分。 

 
 
 
 
 
1、警勤區員警落實掌握治安顧慮人口、轄區出獄人口
、記事一、二人口動態，並於再犯後能立即協助破
案，有相關資料可佐證者，每案加 3分。並應依本
計畫第玖、獎懲第二、第（一）認定為績優警勤區
，於記功一次以下從優辦理獎勵。 

2、警勤區員警落實掌握治安顧慮人口、轄區出獄人口
、記事一、二人口動態，有具體事蹟及作為足資證
明者，每案加 1分。 

3、本項無資料者以零分採計，有上述加分事項者，最
高以 10分採計，各督導人員應簡要影印相關書面資
料附卷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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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戶口組 

協辦：刑事警察局 

 

備註：無書面受檢資料者，該項以零分採計，另補送書面受檢資料者酌予核分。受檢資料溯自 98

年 1月 1日起至受檢日止，另本署勤區查察處理系統、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受檢資料得於督導

前，事先檢核系統資料庫之資料建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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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8年2月26日警署戶字第0980063892號

主旨：內政部97年失蹤人口查尋網絡會報，有關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提案共同

事業戶內行方不明人口處理方式疑義案，請  查照。

說明：

一、按失蹤人口查尋乃警察機關基於預防危害之行政作為，本署訂定「失

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係規範警察機關處理失蹤人口之行政規則，與

戶政機關依據戶籍法、戶籍法施行細則及相關行政規則所定處理戶籍

登記、變更、更正、撤銷及廢止等事項，二者規範之內容、目的及範

圍有別，合先敘明。

二、次按戶籍上行方不明人口非屬失蹤人口查尋範疇自為明確，戶政機關

應依戶籍法、戶籍法施行細則或於相關行政規則（如戶口校正作業規

定、戶籍巡迴查對實施規定．．．等）對前開戶籍上行方不明人口辦

理戶籍登記之變更、更正、撤銷及廢止等相關事宜。

三、共同事業戶戶內人口如確有失蹤情形時，戶政機關得依戶警聯繫作業

要點第7點：「有關失蹤人口案件，戶政所協助辦理程序如下：．．．

（三）戶政所發現有在臺無親屬之失蹤人口，應向警察機關（單位）

通報協尋，並請列為失蹤查尋人口」及本署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第4

點：「警察機關應依失蹤人之家長（法定代理人）、家屬或親屬之報

案實施查尋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一）在台無親屬之失蹤人口，依

相關權責單位人員或居住地之村、里、鄰長之報案」等規定向警察機

構報案查尋。

共同事業戶內行方不明人口
處理方式


